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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二期未确认、已确认收入核算规则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明确收费云系统中未确认收入、已确认收入的相关操作对EAS总账系统的影响，现对两系统关于未确认转已确认的映射关系予以说明。
一、商业物业
商业物业，分为写字楼、物流园、产业园、工业区等商业房产类型。其中房产类型为写字楼，应根据合同按房产录入收费云系统，收费云系统应根据账单定期推送，此时EAS总账推出科目为已确认物业服务费。其他房产类型，如物流园、产业园、工业区，收费云系统应根据账单定期推送，EAS总账推出科目为未确认管理费，在收到客户的款项或收到客户的确认单时，应在收费云系统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。具体映射如下：
（一）写字楼
收费云系统推送管理费，EAS推出凭证：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商业物业-已确认管理费-基础物业服务费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
注意：此时往来单位应推出为小业主。
（二）物流园、产业园、工业区
1、收费云系统推送管理费，EAS推出凭证：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商业物业-未确认管理费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
2、收到客户的款项或者收到客户的确认单时，应在收费云系统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。
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，分为两步：
（1）冲减之前的未确认管理费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负数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商业物业-未确认管理费        负数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          负数
（2）确认现在的管理费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商业物业-已确认管理费-基础物业服务费 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          
二、公共物业
公共物业，分为社会院校、医院、政府机构、城市公园、机场等房产类型。根据账单录入收费云系统，收费云定期推送数据，EAS总账推出科目为未确认管理费。具体映射如下：
1、收费云系统推送管理费，EAS推出凭证：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公共物业-未确认管理费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
2、收到客户的款项或者收到客户的确认单时，应在收费云系统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。
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，分为两步：
（1）冲减之前的未确认管理费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              负数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公共物业-未确认管理费       负数
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          负数
（2）确认现在的管理费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-公共物业-已确认管理费-基础物业服务费
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
三、案场服务（售楼处服务费）
案场服务，即售楼处服务费。根据账单录入收费云系统，收费云定期推送数据，EAS总账推出科目为未确认。具体映射如下：
1、收费云系统推送管理费，EAS推出凭证：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售楼处服务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增值服务收入-案场服务-未确认
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
2、收到客户的款项或者收到客户的确认单时，应在收费云系统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。
将未确认转为已确认，分为两步：
（1）冲减之前的未确认管理费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售楼处服务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          负数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增值服务收入-案场服务-未确认              负数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          负数
（2）确认现在的管理费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售楼处服务费（年份+往来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
 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增值服务收入-案场服务-已确认
      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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